
《背面還有說明資料》 

南臺科技大學 115 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第二階段複試注意事項 

 繳費及報名由南臺科技大學辦理 

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由聯合招生委員會辦理 

一、向南臺科技大學繳費後報名 

(一)繳費時間與方式： 

1.報名費： 

(1)低收入戶： 

已在一階核准名單中：免費，本校已預設為「已繳費」，請直接至(三)

確認報名時間所附報名網址確認繳費狀態；未在一階核准名單中：請

在繳費前傳真(06-2546743)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授權由各鄉(鎮、市、

區)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申請辦理(請註明聯絡電話)。 

(2)中低收入戶： 

已在一階核准名單中：化學材料與工程材料系、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

學系、流行音樂產業系與生物與食品科技系等4系(需面試)為 NT$400 元， 

其餘各系為 NT$320 元；未在一階核准名單中：請在繳費前傳真(06-

2546743)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或授權由各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開具之中

低收入戶證明文件申請辦理(請註明聯絡電話)。 

(3)一般申請生：化學材料與工程材料系、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、流行

音樂產業系與生物與食品科技系為 NT$1000元，其餘各系為NT$800 元。 

2.繳費時間：115年4月30日(四)起，至 115 年 5 月 6 日(三)24：00 止。 

  3.繳費方式(要攜帶繳款單，請至本校報名系統列印)： 

 (1)至台灣銀行櫃台繳款：直接持繳款單繳費即可；至其他銀行(含郵局)

櫃台繳款：填寫匯款單，入帳銀行寫臺灣銀行台南分行，收款人寫南臺

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，帳號填繳款單上的「繳費帳號」(共14碼，

前4碼為9452)。 

  請注意：下午 3:30 後至郵局辦理匯款，將於次一營業日匯入帳戶，請於營

業日再上網確認報名繳費狀態。報名最後一天(115/5/6)下午3:30以

後， 僅限 ATM 轉帳。 

(2)ATM 轉帳、跨行匯款或網路銀行繳費：銀行選臺灣銀行，帳號輸入繳款

單上的「繳費帳號」(共14碼，前4碼為9452)。 

4.每位學生之繳費帳號皆不同，切勿使用他人之繳費帳號繳費；每個繳費

帳號僅限入帳1次，請勿重複繳費。若繳款單遺失或未收到者，可於報名

網站「步驟 1.2  查詢繳費帳號/狀況」查詢或下載繳款單。 

(二)網路報名：完成繳費即完成本校二階複試報名。 

(三)確認報名時間：完成繳費約1小時後，可登入本校報名網址確認報名繳費

狀態，本校報名網址: https://webap.stust.edu.tw/JCTVStud/ 

https://webap.stust.edu.tw/JCTVStud
https://webap.stust.edu.tw/JCTVStud/


二、至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

(一)上傳系統：至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點選考生作業系統，再點選資格審查

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系統【正式版】。 

(二)上傳時間：115年4月30日(四)上午10:00起，至115年 5月6日(三)21:00止，

系統開放時間為每日08:00~21:00。聯合會將於 115年5月6日(三)21:00準

時關閉本系統，屆時正上傳中之資料將無法完成上傳，請申請生務必預留

資料上傳時間，以避免網路壅塞無法 上傳。 

(三)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： 

1.資格審查資料(必繳)—學歷證件(僅限PDF 檔，不得上傳影音檔)：應屆畢

業生繳交學生證(需蓋有最後一學年第二學期之註冊章)；非應屆畢業生

繳交畢業證書；肄業生修滿規定年限，因故未能畢業者，繳交學校核發

之歷年成績單，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、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

書。 

 2.未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申請生(含109學年度以前之已畢業生、

非適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)，一律自行上

傳上傳PDF格式之歷年成績單，檔案大小以4MB為限。 

3. 學習歷程檔案備審資料：申請生依簡章分則各系組所訂定之參採項目及

上傳檔案案件數上限（請參閱簡章P.125~134），自115年4月30日

(四)10:00起，至115年5月6日(三)21:00前，必須完成「勾選學習歷程中

央資料庫上傳」或「自行上傳學習歷程檔案備審資料(PDF)」。 

(四)注意事項： 

1.第二階段複試之「資格審查資料」及「學習歷程備審資料」皆以網路上傳

為準，上傳資料一經確認，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，請務必審慎檢

視上傳的資料再進行確認。未依規定完成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檔

案備審資料，而致無法報名參加第二階段複試或書面審查資料成績零分者，

不予錄取。 

2.申請生一律需繳交「學歷證件」作為資格審查之用，經審查不符者，取消

其申請入學資格，且不退還複試費。 

3.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申請生，於「B.課程學習成果」、「C.多

元表現」欄內勾選欲上傳之檔案；未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申請

生，依所報名系組要求之項目內容，由申請生製作PDF格式檔案並自行將

檔案彙整後，上傳至對應的「B.課程學習成果」、「C.多元表現」欄內，

二欄各別檔案大小總和，以「上傳檔案件數上限」乘以4MB為限。 

4. 除化學材料與工程材料系、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、流行音樂產業系

與生物與食品科技系將於115年5月17日(日)舉行面試，其餘各系組第二

階段複試項目皆為「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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